东山县公务员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试行）
操作说明及有关具体事项的处理意见
一、方案的审核与报批

1、正科级单位绩效考核方案经县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报县公务员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审批。

2、机关各主管部门负责所属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工作的部署和方案的审核把关。

3、各中、小学校绩效考核原则上以学期为单位考核周期，绩效考核奖金按学期发放。

4、绩效考核方案未及时报批或方案不能通过的单位，其绩效考核奖金从其方案通过之下季度起执行。
二、考评的方式和程序

1、绩效考核方式采取个人自评与领导评价相结合，以上级考核下级方式为主。上级考核下级，即分别由正职领导对副职领导、副职领导对所分管下属作出评价，提出意见要求和考核等次建议，再将考评结果汇总到单位绩效考核领导小组，由绩效考核领导小组最终审定考核对象的考核等次（优良等次要求在指标限额内）。

2、县直机关各科局及正科级事业单位正职领导由县分管领导直接评价；副科级事业单位正职领导由主管局正职领导评价；股级事业单位正职领导由主管局分管领导评价。
3、鼓励各单位探索创新考核方式。

三、有关具体事项
1、抽调到五大战役指挥部办公室及各重点项目指挥部专职人员的绩效考核，由战役办和各指挥部组织开展。考核等次评定之后呈报绩效考核奖金审批表时，应先经县委组织部审核后，再报县绩效考核办审批。
2、借调人员借调时间满三个月的，既可在借用单位考核（须注明），也可回原单位考核。参加借用单位考核的，占用借用单位优良指标。其中从非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借调到财政全额拨款单位的，该人员所需绩效奖金由借用单位自行解决。

3、试用期人员从其正式参加工作时间起按本单位其他在职人员考核办法参加绩效考核。

4、休产假人员在法定产假期间可参照本单位考核“称职”人员享受绩效考核奖金，超过法定休假期限的，超过期间取消其奖金资格。

5、单位实际参加考核人数在3名及以下的，并入其所属主管部门考核。

四、关于附表填写说明
1、各考评单位应在每年2月份之前向县绩效考核办公室递交《绩效考核等次比例申报表》，并按核准后的优良比例开展绩效考评。拟评定为优良等次的人员数按五舍六入掌握。所需表格一式两份，呈报时须附上提高或降低绩效考核优良比例文件的原复印件，文明单位的可由县文明办盖章证明。
2、《每月工作登记表》由单位自己保存，《季度考评登记表》一式两份，报一份送县绩效考核办备案。

3、《季度奖金审批表》一式三份附电子版先报送县绩效考核办审批，再报送县财政局。
4、《公务员绩效考核结果通知书》适用于在绩效考核中被确定为“基本称职”或“不称职”的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绩效考核领导小组负责发出，并报县绩效考核办备案。
5、《公务员绩效考核稽查意见书》由县绩效考核办根据稽查情况下达稽查意见。
                                东山县公务员绩效

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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